
 

臺南市立後壁國民中學校園意外傷害及急病處理辦法 

                             109 年 8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110 年 8 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學生發生意外傷害或急病時，在上課中由任課教師，非上課 

時間由各班導師或在場發現之教職員工及學生，立即先行急 救或

將受傷(患病)學生送到健康中心處理，必要時通知護理人員到場急

救。如遇護理人員不在，教師應掌握急救時效，依實際情況需要，

予以緊急處理或立即就醫。 

二、意外事件或急病時，由導師負責與傷患學生家長立即聯繫，必要

時由學務處給予協助。 

三、傷患外送時，護送人員優先順序： 

1.一般狀況(無立即性或持續性之傷病) 

導師先行通知家長，若家長可立即到校者，請家長帶回就醫；

無法聯絡家長或若家長不在無法立即到校者，則由導師送醫或

送健康中心由護理人員適當照顧或送醫。 

2.特殊狀況(有立即性或持續性之傷病或危及生命之慮者) 

由護理人員或學務處指派人員做好必要救護處理，並立即護送

就醫，導師則聯絡家長至醫院會合或在家等候，以便將傷患當

面交還家長繼續照顧。 

傷患緊急送醫時，除非家長特別指定醫院外，本校以柳營奇美

分院為主要後送醫院，送醫之交通工具則以聯絡一一九救護車

前來支援為主，如遇家長有特殊要求，則以家長要求為護送交

通工具。 

3.傷病情形屬一般狀況或特殊狀況，由護理人員依其專業能力判

斷之，護理人員不在時，由教師自行依各自能力判斷。 

4.護送人員應給予公假登記，開車人員應給予公差登記。 

四、因意外傷害或急病送醫事件發生時，應立即向學校報備，其程序

為： 

      導師或現場教師或護理人員→體衛組長→學務主任→校長 

      必要時由教務主任安排調課或代課事宜，並視情況決定是否需

通報警察局。 

五、護送學童就醫人員，隨時回報傷童狀況，以便在校人員有效掌握

情況，以利消息之發布。 

六、校長視情況通報教育局；並為對外發言人及負責安撫家長。 

七、事件發生後應將有關資料、處理過程，由護理人員登錄於健康中



心日誌及學生傷害事故紀錄表。 

 

 

八、護理人員護送學生就醫期間，其職務由體衛組長代理，導師職務

由學務人員代理，協助處理在校學生的健康及安全相關問題。 

九、如遇家境貧困學童，醫療費用則由學校協助籌支。 

十、送醫時所需之交通費用，則由學校之家長委員會基金支付。 

十一、特別教室發生意外事故時，任課教師應掌握急救原則立即先行

施予急救，同時立即通知護理人員到場處理。 

十二、學生入學即對學童的家長作「健康狀況調查暨緊急事件聯絡人

調查表」，將調查結果輸入電腦作資訊管理，以作為學童傷病

緊急處理聯繫家長之用，故請各班導師務必要求家長填寫資料

完整(若學期中學生新增病況導師應轉知護理師)。 

 十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後壁國中學校緊急傷病處理流程 

 

 
 

 

 

 

 

 

 

 

 

通知 119 支援 

 

 

 

                           

   

    

教務處 
1.聯絡家長 
2.告知就醫地點 
3.公佈停課、代課、補

課事項 

總務處 
1.安排就醫醫院 
2.協調救護交通工具 

學務處 
1.現場秩序維護 
2.疏散師生 
3.檢傷分類 
4.護送就醫 

對外訊息發佈(校長) 

填寫重大傷病紀錄單 

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 

追蹤就醫狀況 

協助學生保險申請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回報傷患就醫情況 

健康中心 
緊急救護處置 

 

目擊者通報： 

健康中心或師長 

學生發生突發疾病或事故傷害 

現場評估 

1. 有無生命危險 

2. 是否需緊急送醫 

需急送醫院救護者 無需急送醫院救護者 

通知校長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1. 送健康中心處理 

2. 聯絡家長領回 

3. 協助後續就醫 



 

臺南市立後壁國中學校校園緊急傷病意外處理小組分工及工作職責事項： 

職  務 職   稱 職 務 代 理 人 職              責 

總指揮 校長 教務主任 

統籌緊急傷病處理、統籌對外訊息之

公佈與說明、加強社區之醫療資源保

持良好互動關係並獲社區資源支持

之事項 

副指揮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協助統籌緊急傷病處理、校內各單位

之執行及協調之事項、視情況通知警

察局 

發言人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負責通報事項、協助安排調代課事

宜、緊急傷病處理之行政聯繫 

體衛組長 體衛組長 

 

活動組長 

 

緊急救護、協助與支援現場救護工

作、事故現場秩序管控、檢傷分類、

及事故調查 

活動組長 

 

活動組長 

 

體衛組長 

緊急救護、協助與支援現場救護工

作、事故現場秩序管控與清點人數、

校安通報及事故調查等 

護理人員 護理師 體衛組長 
緊急救護、現場救護工作控管、與醫

療單位之聯繫、後續追蹤及保險請領 

協助傷病

處理 
各班導師 各班導師 

事故現場緊急救護、協助與支援現場

救護、與家長聯繫及後續事故調查 

課務或 

級務處理 
教學組長 註冊組長 

1. 對於發生須緊急救護之班級，協

助與支援現場課務或級務處理、

安排代課或補課事宜 

2. 協助救護工作或與家長聯繫 

輔導主任 輔導主任 輔導組長 
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社會救助、家庭追蹤 

總務主任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協助救護經費之籌措、負責協調學生

護送之交通工具、必要時協助護送工

作 

 


